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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春市伊春区博梵微创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伊春市伊春区博梵微创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伊春区博梵微创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新建（迁建）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青山西大街36号，地理坐标为（128度50分53.131 秒，47度42分37.480秒），根据《伊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需单独变更用地性质。项目南侧为库房，东侧为闲置库房，北侧为青山西大街、隔街为鑫源彩钢瓦厂，西侧为地砖库房。项目区及周围无自然保护区，无风景名胜区，也未发现珍稀动植物，属一般区域。根据《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伊政规〔2022〕5号）和《伊春市伊春区博梵微创医院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属于重点管控单元。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三区三线”划定情况进行分析，本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该项目用地面积23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79平方米，租赁现有建筑部分1层338平方米、全部2层1326平方米及北侧 1000平方米户外场院建设。项目属于Q8411综合医院，设置住院床位20张，日接待门诊患者10人，为一级医院，诊疗科目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不设隔离病房、传染病房等。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万元，占比18.00%。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中“第三十七条、卫生健康，第1项、医疗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选址符合《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GB51039-2014，2024 年 10月25日局部修订）相关要求，且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相符。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上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需重点落实的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 
废水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主要产生的污染因子为COD、悬浮物等。工作人员生活用水排入市政管网，严禁随意排放。
废气控制：施工粉尘需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规范》（GB50325-2010）（2013 年版）标准，施工过程中适当洒水降尘，减少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 
噪声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先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对噪声强度约 80dB (A) 的设备采取距离防护等措施，避免噪声扰民；确需连续作业的，需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申请，获批后方可施工。 
固废处置：施工建筑垃圾中可回收部分外卖给回收机构，不可回收部分按市政部门批准地点处置，运输时需用苫布遮盖，防止洒落；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二）运营期污染防治 
废气治理：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经集气罩收集（收集率90%），通过离心风机（风量2500m³/h）集中收集后经活性炭过滤（去除效率90%），由15米高排气筒（内径0.3m、出口温度20℃）排放，有组织排放需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需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要求，污水处理站周界可喷洒除臭剂辅助控制恶臭。 
废水处理：医疗机构污水（产生量5.741t/d）全部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10m³/d），采用 “预处理 + 絮凝沉淀 + 二氧化氯消毒”工艺处理，需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伊春市中心城污水处理厂。设置 3m³ 应急事故池，满足《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2013）要求，污水处理设施故障时，废水暂存应急事故池，待设施恢复正常后再处理排放。 
噪声控制：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污水处理站水泵、风机等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隔声、设置软连接、安装消声器等措施，风机设置在专用机房且内墙贴吸声材料，医院窗户安装三层塑钢窗。
确保厂界外1m处昼间、夜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 (A)）。 
固废处置：生活垃圾（产生量11.133t/a）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瓶 (袋)（产生量1.28t/a）单独收集，委托有资质的废物回收企业处置。医疗废物（含检验室废液，产生量4.296t/a）按《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版）》分类收集，暂存于10平方米医疗废物暂存间（地面与裙脚采用2mm厚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防渗，渗透系数≤10-10cm/s，设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及警示标志），周转周期≤2天，委托伊春市伊美区绿源医疗废物处理厂处置。废活性炭（产生量0.05t/a）更换前联系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更换后直接由有资质单位拉运处置，院内不暂存。化粪池污泥、污水处理站污泥及栅渣（总产生量6.348t/a）经生石灰消毒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污泥控制标准（粪大肠菌群数不大于 100MPN/g，蛔虫死亡率 > 95%）后，直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院内不暂存。医疗废物暂存间、应急事故池、污泥池、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池体等重点区域，池底铺设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10-10cm/s）。污水收集与排放采用PPR管，接口严格密封，管道铺设走向清晰，便于监督维护；建筑区域采取硬化地面、定期清扫等简单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与土壤。
三、环境风险防控
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要求，做好危险废物收集、储存、转运工作。加强污水处理站管理与维护，定期检查设备，防止系统故障。医疗废物暂存间严格分类收集医疗废物，做到存放密闭化、收集容器化，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辐射防护项目辐射诊疗设备（如CT设备）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执行，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经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同时需要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预案演练。 
四、其他要求 
你单位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项目建设需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即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伊春市伊美生态环境部门需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程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有效执行。你单位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及时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并如实报送验收信息，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在生产过程中，需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按规定进行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若项目建设内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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